苏州市差别化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实施方案（试行）
　　为了深入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两聚一高”新要求，促进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和制造业转型升级，根据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节约集约用地的意见》（苏政办发〔2014〕6号）、《省政府关于同意苏州市实施差别化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的批复》（苏政复〔2017〕45号）、《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综合评价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苏府办〔2017〕238号）、《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苏州市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综合评价办法（试行）的通知》（苏府办〔2017〕239号）的文件精神，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推进资源集约利用，全面开展企业综合评价，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依托我市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信息系统，对我市工业企业试行分类调档的差别化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加大对地方贡献大、发展前景好、符合转型升级导向工业企业的扶持力度，引导企业合理使用土地，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
　　二、实施内容
　　（一）确定试行范围。
　　差别化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的试行范围为占用土地经营并应当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且纳入我市资源集约利用信息系统进行综合评价的工业企业。
　　按照稳妥分步推进原则，我市积极开展工业企业综合评价工作，2018年将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实际用地3亩以上的规下工业企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企业除外）纳入综合评价，到2020年将全市工业企业纳入综合评价。
　　（二）调整土地等级划分范围。
　　为了更好地实施差别化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调整工作要求，本着保持总体税负相对稳定、细化土地分档管理、合理确定税额标准的原则，我市将于2018年1月1日起对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级划分范围进行调整：将苏州市区土地划分为八等，单位税额分别为18元/平方米、16元/平方米、14元/平方米、10元/平方米、6元/平方米、5元/平方米、4元/平方米、2.5元/平方米；将常熟、张家港、昆山、太仓四市土地划分为六等，单位税额分别为14元/平方米、10元/平方米、6元/平方米、5元/平方米、4元/平方米、2.5元/平方米。调整后的税额标准作为实施差别化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分类调档的基础。
　　（三）明确评价方法。
　　依托我市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信息系统，稳步推进工业企业综合评价工作。把“亩产论英雄”和“创新论英雄”发展理念相结合，用科学的指标体系综合评价企业发展质量效益。根据我市《关于开展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综合评价工作的意见》，综合评价设6项指标：亩均税收、亩均销售、单位能耗增加值、全员劳动生产率、单位主要污染物增加值、研发经费占销售的比重。另设企业综合素质加分项，包括企业研发机构、商标、标准、守合同重信用、安全生产标准化、环保信用、诚信纳税、发明专利等。通过上述指标对试点对象进行综合考评和排序，依次划分为A类（优先发展类）、B类（支持发展类）、C类(提升发展类)、D类（限制发展类）四类。
　　（四）获取评价名单。
　　综合评价工作由市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牵头和指导，以各市（区）为主体组织实施。综合评价工作每年开展一次，各市（区）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评价结果经公示确认后于当年12月31日前移交给当地地税部门。
　　（五）实施调档管理。
　　地税部门根据各市（区）上一年度通报确认的综合评价结果对试点对象实施城镇土地使用税调档管理政策。对上一年度被认定为A类的企业，其当年城镇土地使用税直接按最低档（单位税额2.5元／平方米）缴纳；对上一年度被认定为B类的企业，其土地等级范围单位税额为最低档（单位税额2.5元／平方米）的保持不变，土地等级范围单位税额不是最低档的，其当年城镇土地使用税按次低档（单位税额4元／平方米）缴纳；对非A、B类企业一律不予调档。
　　各地地税部门在接收到评价分类名单后，应于次年3月31日前完成对企业适用单位税额标准分类调档的系统维护工作，确保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工作有序开展。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统筹协调。
　　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工作责任制，切实负起责任，主动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及时掌握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企业综合评价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发现的问题，促进差别化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有序实施。
　　（二）做好宣传辅导。
　　各地要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各界宣传差别化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的重要意义、主要内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增强企业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的意识。要积极开展相关政策的辅导工作，为后期税款征收工作有序开展打好基础。
　　四、其他
　　差别化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自2018年1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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